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政策解读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增进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重要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根据《省直行政机关政策解读质量考评工作实施办法》（吉政公组办〔2020〕14号）及《白山市市直行政机关政策解读工作办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推进、监督相关政策解读工作，并将政策解读工作作为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第三条 政策解读实行“谁起草、谁解读”原则。政策文件起草单位是政策解读工作的责任主体；联合制发的政策文件，由牵头起草单位会同联合发文单位进行政策解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一）县政府规章；
（二）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需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重要政策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以部门名义制定印发，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需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重要政策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四）政策的起草和制定部门认为有必要解读的。
第四条 解读材料以文字表述为主，解读内容通俗易懂，可通过案例、数据、答问等方式进行形象化、简明化解读；在文字材料的基础上，采用如政策问答、政策解读图片、新闻发布会等展现方式，使解读材料更利读、易懂，要求至少使用2种形式进行政策解读。
解读材料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制发政策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注意事项、惠民利民举措以及政策预公开时社会公众集中反馈的意见采纳情况等；
（二）对政策中的关键词、专业术语，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解、质疑的内容进行诠释；
（三）涉及具体办理事项的，提供办事指南，列明受理单位及其地址、联系方式、办事条件、资料、程序、时限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四）涉及执法事项的，说明执行范围、执行程序、执行标准等；
（五）对原有政策进行修订的，说明修订的理由和新旧政策的衔接和差异；
（六）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说明本级政策措施的特点和创新点。
第五条 起草部门要建立解读材料发布审核机制，由科室负责人、科室分管领导、部门主要领导，从政治、法律、政策、保密、文字、舆情等方面，对解读材料进行审核把关。未经审核的，一律不得对外发布。
第六条 县政府门户网站是政策解读公开发布第一平台，集中发布解读材料。各部门要注重拓展解读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平台发布政策解读。　
第七条 对于出台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的重要政策，起草部门或牵头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应带头解读，传递权威信息。
第八条 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没有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或者解读内容不全的，县政府办公室将实行退文处理;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没有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或者解读内容不全的，县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督促起草部门整改。
第九条 政策执行过程中，关注政策文件及解读信息公开后的社会舆情反映，认真研判，主动跟进，分段、多次、持续开展解读，防止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被误读误解。
第十条 县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做好政策解读发布情况的绩效考评工作，因部门工作原因，致使文件发布与解读材料不同步不及时，或政策解读文件流于形式，解读内容不全面、解读方式单一，缺少权威解读、敷衍塞责被国家和省市通报批评的，绩效考评时扣除相应分值。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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